
安排自费补充协议书

甲方（旅行社）：

乙方（旅游者）：

您报名参加“【山海济济】青岛、威海、烟台、蓬莱、泰山、曲阜、济南双飞 8 天之旅”旅游，在不减少景点的

情况下，行程以导游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为准，另外，经旅游者的选择与地接社平等协商，双方一致同意按上述行程

安排活动。根据地接社的产品设计，您到旅游目的地之后将与地接社签订相关补充协议。

一、自费名称和参考逗留时间说明：

旅游者自愿并同意状态下，选择以下自费行程。所有消费属客人自主意愿，导游并无强迫。未经旅游者同意，

地接社不得再安排其他自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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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点 名 称 介 绍 费 用 停留时间

烟台 张裕卡斯特酒庄 品 2 款张裕葡萄酒，赠一瓶白兰地 酒庄+帆船优惠套票

280/人

40 分钟

蓬莱 乘快艇或帆船 观黄渤海分界线，仙阁凌空 约 30 分钟

威海 刘公岛环岛游 / 60 元/人 约 40 分钟

二、相关约定说明：

1、本补充协议的签订及履行必须是基于应旅游者要求且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确认的前提下方可；甲方或其派出的带团

导游不得有任何欺骗或强迫旅游者的行为，如有发生前述行为，旅游者有权拒绝前往并可向组团社投诉或依法向国

家相关部门举报。

2、本协议的履行双方均需确认是在不影响团队正常行程安排或不影响同团其他旅游者（即需妥善安排不前往自费项

目的旅游者）的前提下方可。

3、本协议约定下由甲方协助安排乙方前往的自费项目点。

以上“安排自费补充协议书”您已认真阅读，同意以上条款，如有超出行程以外，自行实施其它项目的行为，

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您自行承担，旅行社概不负责。如您拒绝上述行程，则地接社将按照组团社提供的行程安排并

将收取费用进行补差。

以上协议，各协议人，保证遵照执行。

甲方（签字或盖章）： 乙方（旅游者签字）：

签约日期： 签约日期：


